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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 

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国务院、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先后印发了《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26号）、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

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》（建城〔2019〕56号）。 

目前，生活垃圾一般分四类，包括有害垃圾、易腐垃圾（厨余垃圾）、可回

收垃圾和其他垃圾。①有害垃圾主要包括：废电池（镉镍电池、氧化汞电池、铅

蓄电池等），废荧光灯管（日光灯管、节能灯等），废温度计，废血压计，废药

品及其包装物，废油漆、溶剂及其包装物，废杀虫剂、消毒剂及其包装物，废胶

片及废相纸等。②易腐垃圾（厨余垃圾）包括剩菜剩饭、骨头、菜根菜叶、果皮

等可腐烂有机物。③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：废纸，废塑料，废金属，废包装物，

废旧纺织物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，废玻璃，废纸塑铝复合包装，大件垃圾等。有

害垃圾、易腐垃圾（厨余垃圾）、可回收垃圾应分别收集。有害垃圾必须单独收

集、单独清运。 

垃圾收集设施规格和位置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，其数量、外观色彩及

标志应符合垃圾分类收集的要求，并置于隐蔽、避风处，与周围景观相协调。垃

圾收集设施应坚固耐用，防止垃圾无序倾倒和露天堆放。同时，在垃圾容器和收

集点布置时，重视垃圾容器和收集点的环境卫生与景观美化问题，做到密闭并相

对位置固定，保持垃圾收集容器、收集点整洁、卫生、美观。 

行业标准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》CJJ/T102-2004要求垃圾分类结

合本地区垃圾的特性和处理方式选择垃圾分类方法，对于垃圾分类的操作，该标

准要求按本地区垃圾分类指南进行操作，并对垃圾投放、垃圾容器、垃圾收集等

有具体要求。此外，国家标准《生活垃圾分类标志》GB/T19095-2008对垃圾分类

标志有具体规定，目前正在修订。当本地区有高于或严于国家要求的垃圾分类地

方标准时，应同时执行。 

行业标准《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》CJJ 27-2012第3.1、3.2、3.3、4.2节对废

物箱、垃圾垃圾收集站（点）的设置有具体规定，此处不再详述。行业标准《生

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》CJJ 179-2012对垃圾收集站（点）的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、

验收、运行及维护均有要求，其设计要求包括高效、节能、环能、安全、卫生等，

设备选型也应标准化、系列化。 

 

 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 



依
据
 G
B/
T 
50
37
8-
20
19
 仅
供
参
考

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预评价时，查阅环境卫生专业设计说明、设备材料表等设计文件，垃圾分类

收集设施布置图。 

评价查阅预评价涉及内容的竣工文件，垃圾收集设施布置图。投入使用的项

目，尚应查阅的垃圾管理制度（特别应明确垃圾分类方式）。 
 




